上海财经大学2013年自主选拔录取方案
职 责：自主选拔录取工作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负责，学校招生办公室负责实施，监察处参与选拔的全过程。 

　　指导思想： 

　　1.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积极适应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推动中学的素质教育，完善高校人才选拔制度。在扩大招生自主权的基础上，使我校的招生工作能够朝着有利于选拔人才，让具有各种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学生脱颖而出的方向发展。 

　　2.坚持公平竞争、公正选拔、公开政策的原则，以考查考生学科特长基础为主，坚持德、智、体综合评价、择优选拔的原则。 

　　3.以国家统一考试为主，根据学校学科发展和专业培养的需要，探索符合教育规律的多元化评价体系和选拔机制。 

　　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的确定： 

　　4. 通过中学推荐和和自荐确定参加自主选拔测试名单。由学校招生领导小组对测试合格考生进行审查，确定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名单。学校招生办公室将已确定的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名单上报教育部和有关省市(自治区)招生主管部门，并向社会公示。 

　　测试对象： 

　　5. 自主选拔录取的学生应是当年参加高考的应届、历届高中毕业生，政治思想品德合格、身体健康，且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 

　　(1)中学推荐的具有学科特长和创新潜质的优秀应届高中毕业生。 

　　(2)高中阶段获得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数学、化学、物理〉省赛区二等奖〈含二等奖〉以上者。 

　　(3)高中阶段在省级数学、物理、化学、英语、计算机和作文竞赛中获两个以上奖项者。 

　　(4)具有创新潜质或学科特长的考生。 

　　报名方式： 

　　6. 符合条件的考生需登陆学校本科招生信息网，在网上完成报名程序。 

　　测 试： 

　　(1)报考自主选拔且符合条件的学生必须参加学校组织的学科特长基础测试。测试时间定在2013年春节放假后。测试科目为数学、英语。测试方式为笔试。我校将根据测试成绩排序划定我校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资格线。 

　　(2)被中学校长推荐的具有学科特长或创新潜质的考生通过面试获得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资格。 

　　计 划： 

　　7. 自主选拔录取的计划在当年编制的本校来源计划中预留出，占当年招生总计划的5%。 

　　自主选拔录取的优惠： 

　　8. 根据学科特长基础测试成绩选拔出A、B二档学生。 

　　(1)A档(自主选拔录取候选人)：第一志愿报考我校(实行平行志愿的省市应按照各自省市的规定填报志愿)，且专业服从调剂，高考成绩达到考生所在省市(自治区)第一批本科录取控制线且专业第一志愿填报我校自主选拔录取指定专业时加10分参与专业录取;专业第一志愿填报非自主选拔录取指定专业时按原始分(不加分)录取专业。 

　　(2)B档(优秀推荐生)：第一志愿报考我校，高考成绩达到我校在当地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后加5分录取。 

　　自我约束机制： 

　　9. 根据教育部的要求，自主选拔录取实行“学校负责，省市招办监督”的录取体制。学校成立由校领导、相关职能处室和监察处等人员组成的招生领导小组，讨论决定学校自主选拔录取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学校的招生办公室负责自主选拔录取工作的实施。在实施自主选拔录取方案的过程中做到试点方案公开、选拔方法公开、录取结果公开。加强对招生人员的业务培训和政策法规教育。认真做好自主选拔录取各环节工作，贯彻高校招生“阳光工程”的各项要求，自觉接受纪检监察和社会监督，确保管理举措、条件保障、监督检查落实到位。对试点过程中发现的重大问题，要妥善处理，并及时上报。对在自主选拔录取中出现违规承诺及操作、虚报或伪造、变造有关材料、考试作弊、替考等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行为的，一经查实，依据有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信息披露渠道 

　　10. 咨询电话：021-65904372，传真：021-65903479 

　　监督电话：021-65903870 

　　本科招生信息网：zs.shufe.edu.cn 

　　学校网页：www.shufe.edu.cn 
　　附：自主选拔指定专业

	
经济学
	应用统计学
	金融工程
	保险精算

	工商管理类
	投资学
	统计学
	电子商务

	经济统计学
	数量经济（中外合作）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数学与应用数学
	信息与计算科学


